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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或“本保

荐机构”，曾用名“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贵州中毅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中毅达”，曾用名“上海中毅

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公司原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

承诺情况，公司部分限售股份自2023年10月13日起可上市流通。本保荐机构对中

毅达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介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采取“资产赠与对价+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

的组合方式进行股改对价安排，具体对价安排为： 

1、资产赠与 

大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申集团”）将向公司无偿赠与厦门中毅达

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中毅达”）100%股权（根据银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以2014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158号《大申

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拥有股权无偿赠予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所涉及厦门

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厦门中毅达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83,415.03万元），作为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用于支付股改对价的部

分成本。 

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将用上述资产赠与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转增2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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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由357,091,535股变更为1,071,274,605股。 

3、大申集团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大申集团将按转增后的股本向公司全体A股流通

股东按每10股送4股的比例进行送股，公募法人股不支付对价，也不接受对价。 

4、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的情况 

大申集团承诺（追加对价安排）：中毅达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经审计

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含非经常性损益）不低于2.6亿元，否则大申集团将予

以双重补偿，并在中毅达2014年股东大会结束后2个月内实施完毕。具体补偿方

式包括向A股流通股股东送股及向中毅达补足现金。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14年7月3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大申集团已于2014年7月14日将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100%股

权注入中毅达，并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中毅达已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要求向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转增20股的

比例转增股本，总股本由357,091,535股变更为1,071,274,605股。本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A股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1月14日，B股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1月19

日；新增A股转增股份上市日为2014年11月18日，新增B股转增股份上市日为2014

年11月21日。大申集团已按转增后的股本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2014

年11月21日）登记在册的中毅达全体A股流通股股东按每10股送4股的比例进行

送股。2014年11月25日，中毅达A股股票复牌、对价股票取得上市流通权，中毅

达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中毅达2014年度

净利润为99,953,563.34元，未达到2.6亿元，触发了补偿现金和追送对价股份的条

件。按照约定，大申集团就补偿现金160,046,436.66元人民币已于2015年8月6日转

入中毅达账户；追送对价股份10,811,137股已于2015年8月18日实施完毕。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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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潜在非流通股股东为大申集团、西藏钱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钱峰”，原名称“上海钱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一乙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一乙”，原名称“西藏一乙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南京弘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做出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1 大申集团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份在三十六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行完毕 

大申集团承诺：中毅达2014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

准，含非经常性损益）不低于2.6亿元，否

则本承诺人将予以双重补偿，并在公司

2014年股东大会结束后2个月内实施完毕。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① 向A股流通股股东送股 

 如果中毅达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

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含非

经常性损益）低于2.6亿元，且高于2.1

亿元，那么大申集团将向全体无限售条

件的A股流通股股东追送540.54万股作

为补偿，相当于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后的A股流通股股本为基础每10

股追加送股0.5股。 

 如果中毅达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

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含非

经常性损益）低于2.1亿元，那么本承诺

人将向全体无限售条件的A股流通股

股东追送1,081.11万股作为补偿，相当

于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A

股流通股股本为基础每10股追加送股1

股。 

大申集团就补偿现金

160,046,436.66 元人民

币已于2015年8月6日
转入公司帐户；追送对

价股份10,811,137股已

于2015年8月18日实施

完毕。该项承诺已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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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② 向中毅达补足现金 

 如果中毅达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

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含非

经常性损益）低于2.6亿元，则低于2.6

亿元部分（即2.6亿元减去实际净利润

部分），本承诺人将向中毅达支付现金

予以补足。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24个月内，

如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则发行价不低于

10元/股。 

履行完毕 

2 西藏钱峰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份在十二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履行完毕 

3 江苏一乙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份在十二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履行完毕 

本承诺人将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

起2个月内根据与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中毅达、南京斯威特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4年6月10日签署的《关于上海东浩环保

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浩”）股

权处置协议》的相关约定，完成对上海东浩

84.6%股权的收购（系指完成收购款项的支

付与股权过户的工商登记）；如果未能在2

截至2015年4月17日，

上海东浩已完成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交易对

方江苏一乙已支付公

司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共计人民币3,544.67万

元。江苏一乙已于2015

年11月16日向公司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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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个月内完成前述收购，则每延迟一个月，本

承诺人应向公司赔偿人民币100万元（延迟

时间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 

偿人民币300万元。该

项承诺已履行完毕。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非流通股东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经核查，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已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三、自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自2014年11月25日股改实施完毕以来，公司不存在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的

股本结构变化，也不存在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

回购股份等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股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数量 
股比

（%） 
数量 

股比

（%） 
数量 

股比

（%） 

1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51,480 0.005 0 0 51,480 0.005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0月13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51,4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5%；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持有人名称 

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股） 

1 

信达证券-兴业银行-
信达兴融4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资管计划”） 

260,000,000 0 0.00 260,000,000 

2 富利公司 1,544,400 0 0.00 1,544,400 

3 进口纺织 514,800 0 0.00 5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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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持有人名称 

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股） 

4 信中纺机 128,700 0 0.00 128,700 

5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51,480 51,480 0.005 0 

 合计 262,239,380 51,480 0.005 262,187,900 

资管计划因股权分置改革事项以及后续因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情

况见下文“四、曾因股权分置改革事项而限售的限售股份持有人的其他限售承诺”）

的限售已到期，但因其尚未申请解除股份限售，本次对其所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不做上市流通安排。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社保中心”）持股账户开户

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其持有中毅达的股份数量为

51,480股。自2015年11月25日起，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历次上市流通时，

因上海社保中心为未规范账户，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持续未上市

流通。根据上海社保中心提供的《限售股股东情况说明》，2012年12月6日，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向上海社保中心出具了《确认书》，说明证

券账户B880150663因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错输入致使此证券账户一直被冻结，并

被认定为不合格账户。2018年，上海社保中心证券账户资料完成变更，该账户恢

复为合格账户。2021年起，上海社保中心开始联系上市公司了解关于股票解禁事

宜，结合其后续减持的计划安排，近期实质推进限售股份解禁的具体工作。 

富利公司、进口纺织和信中纺机所持账户仍为未规范账户。此三名股东合计

持有的2,187,900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本次不可上市流通。 

4、此前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序号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流通上市数量（股） 

1 2015年11月25日 171,812,080 

2 2016年11月30日 84,840,000 

3 2021年2月9日 73,100,635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四次安排股改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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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上市。 

五、曾因股权分置改革事项而限售的限售股份持有人的其他限售承诺 

承诺背景 限售方 内容 时间及期限 
承诺履行

情况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股份限售 

资管计划、 
信达证券 

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江苏开磷瑞

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

磷瑞阳”）持有的赤峰瑞阳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瑞阳”）

100%股权。信达证券作为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兴融四号资管计划的管

理人期间，承诺自本次重组实施完

成之日（以赤峰瑞阳100%股权过户

至上市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

日为准）起36个月内，兴融四号资

管计划将不对外转让所持上市公司

的股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放弃在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 

公司收购赤峰

瑞阳100%股权

实施完成之日

（以赤峰瑞阳

100%股权过户

至上市公司的

工商变更登记

完 成 之 日 为

准）起36个月

内 

已完成 

2019年11月5日，赤峰市元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

书》，赤峰瑞阳已完成出资情况变更登记手续，开磷瑞阳已将其持有的赤峰瑞阳

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六、对有关证明性文件的核查过程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了以下文件： 

1、《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2、《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部分）实施公告》、《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份对价

部分）实施公告》； 

3、《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限售的申请》；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公司的《上

市公司股权结构表》、《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名册》； 

5、上海社保中心出具的《限售股股东情况说明》。 

七、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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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相关承诺，且未发现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的上市流通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摩根士丹利证券对此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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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9日 


